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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

2018年度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

各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：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会协〔2010〕93号），为了提升我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业务素质，保持非执业会员的专业胜任能力，宁夏注协在北京注协的大力支持下，组织非执业会员进行继续教育培训。
2018年度对我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采用网上学习形式，由各非执业会员根据自己的时间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继续教育学习，累计完成40学时，并参加考试。协会将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》中的规定，对非执业会员在年检时核准继续教育学时。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形式
采用互联网在线学习形式，以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的证书编号及身份证号登录参加学习。
二、培训对象
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。
三、培训内容（登陆后自选内容）
四、培训方法
1、登录：www.bicpaedu.com（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培训网），页面左上方“学员登录”区中输入“用户名：非执业证书编号，密码：身份证号码，验证码”，录入以上三条信息后方可登录学习。
2、选课：登录后进入会员中心，在“我要选课”页面中点击课表后面的“选择”框选择课程，选课成功后即可到“我的课堂”中进行学习。
3、学习：非执业会员根据“继续教育培训说明”中的培训要求，按时完成继续教育学习。在规定的周期内，学员可以随时上网参加本年度的继续教育学习。2017年度未完成学时的学员，可在本年度累计完成80学时，即可通过年检。
4、考试：每科课程单独考试，通过后即可获得学时。
5、证书打印：非执业会员在考试通过后，即可打印本年度累计完成的继续教育学时通过证书，并于年检时出示此证书。
五、培训时间
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的继续教育培训时间为：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，在这段时间内，学员可以随时上网参加学习，没有学习时间和次数的限制。
六、其他事项
在学习过程中对课程的意见或建议，请拨打客户服务电话：400-650-6549。
宁夏注协培训部联系电话：0951-50447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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